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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年度广州市海珠区水务局部门
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职能。

1.贯彻执行国家和省、市、区有关水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

律法规，研究拟订有关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。

2.负责保障全区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。拟订水务发展规

划，组织实施水资源综合规划、重要江河湖泊流域综合规划、

防洪规划、供水规划、排水规划等水务规划。组织实施水资源

保护规划。负责发布全区水资源公报。

3.负责节约用水工作。拟订节约用水政策，组织实施用水规

划。组织实施用水总量控制等管理制度，指导和推动节水型社

会建设工作。

4.负责全区河道、湖泊、水库等河湖的监督管理，组织实施

水域及其岸线、河口滩涂的治理、综合利用和保护。组织指导

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。指导河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、河湖生

态流量水量管理以及河湖水系连通工作。

5.负责辖区供水日常管理职能，组织协调属地供水设施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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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含城中村改水、用户共用用水设施改造）与抢修。负责辖区

计划停水审批。监督协调辖区市政消火栓的建设与维护。负责

辖区二次供水设施（含非居民用户）监督管理。

6.负责排水行政审批工作。负责雨污分流改造工作。

7.监督指导水利工程设施的运行管理。制定水利工程设施的

运行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，监督指导水库、堤防、水闸、泵站、

水电站工程、中型灌区灌排工程、补水工程等水利工程设施的

运行管理。

8.负责区级权限的水务工程项目审核等相关工作。负责水务

设施建设、养护资金的统筹管理和监督使用。

9.负责全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。组织实施水务工程建设管理

制度。组织水务工程建设程序监督管理工作。组织水务工程质

量和安全监督管理和评价工作。

10.负责全区水土保持工作。指导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工作，

组织实施水土保持规划。按照权限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

方案并监督实施。

11.指导水利管理体制改革。组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水利保

障工作。指导水利改革创新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。

12.按照权限组织实施水库移民管理工作及有关政策。

13.组织实施洪涝干旱灾害防治规划、防护标准。协调水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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旱情监测预警工作。组织实施全区重要江河湖泊和重要水工程

的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方案。指导城市内涝

抢险应急管理工作。负责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。

负责台风防御期间重要水工程调度工作。

14.负责辖区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工作及有关行政复议、

行政诉讼应诉工作。

15.监督实施水务行业安全生产制度和水务安全生产标准化

工作。指导水务行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。

16.负责水务科技和交流合作。监督实施水务行业的技术标

准、规程规范。组织开展水务对外交流与合作。

17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和上级相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18.职能转变。区水务局应切实加强水资源合理利用、优化

配置和节约保护。坚持节水优先，从增加供给转向更加重视需

求管理，提高用水效率。坚持保护优先，加强水资源、水域和

水务工程的管理保护，维护河湖健康美丽。坚持统筹兼顾，保

障合理用水需求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

水安全保障。

19.负责辖区内市政消火栓及消防供水管道维护。（根据穗

府办〔2020〕19号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城

市建设维护工作市区分工调整方案的通知》要求，市政消火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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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消防供水管道维护均由属地区负责，并承担所需经费。

（二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

深化水行政执法机关和公检法部门的沟通协作，积极改革

创新，2023年 5 月、7月分别和区检察院、法院签署协议，在

全市率先建成河湖长+公检法“1+3”治水模式，全面构筑水生

态环境法治防护网，建立协调有序、监管严格、保护有力的河

湖管理新机制。该项工作经验获市主题教育办关注，以及南方

日报、广州电视台等省、市主流媒体专版、专题报道和广东政

法网转载，省河长办以专刊形式刊载经验印发全省学习并抄送

水利部，区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，《广州改革》亦专刊报道。

该机制有效推动解决某河涌流域 2个排水单元权属方长达 3年

以“资金不足”为由拖延实施达标创建等难题。

持续推进海珠区节水型社会各项创建、复核工作，对区内

公共机构、用水大户进行计划用水管理、水平衡测试、节水型

单位创建、再生水利用等工作培训并协助节水创建；通过开展

“世界水日”“中国水周”、主办“广东省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”首站

启动仪式等活动，在公共场所、用水场所张贴节水主题宣传画，

播放节水主题视频等形式，提升群众节水意识，引导群众积极

参与节水行动。全区累计创建节水型居民小区 94个、工业企业

8家、公共机构 49家、学校 6家、医院 3家、宾馆 3家。2023



5

年 10月通过水利部复核，成功创建区级节水型社会。
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。

预算编制、执行及使用效益情况均达到预期的绩效目标，

在项目组织实施方面，按全年工作任务进行分类管理，专人负

责，集体分工协作。通过制定专项工作计划方案，确定工作目

标，明确组织实施措施和策略，更有效地指导工作的正常有序

开展；在项目管理情况方面，严格执行国家及省、市、区有关

财务开支范围及开支标准，项目经费使用支出实行领导审批制

度。项目经费开支必须有经办人、证明人，负责领导审批，审

核后集中支付，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，安全高效。

（四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

2023年度总收入 31,045.87万元，其中本年收入 31,013.87

万元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7,987.28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

减少 750.1万元，下降 8.6%。主要变动情况：一是本年度下属

单位公共给排水设施监督所无中央转移支付项目预算资金，二

是机关日常运行经费减少。

2.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3,026.58万元，比上年决

算数增加 3,517.8万元，增长 18%。主要变动情况：一是本年度

下属单位水利设施养护所的水利工程运维项目预算资金较上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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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大幅增加，二是区财政进一步加大对治水工作开展的支持力

度，较上年度大幅增加项目预算资金。

2023年度总支出 31,045.87万元，其中本年支出 31,013.87

万元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基本支出 2,890.46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20.64万元，

增长 0.7%。主要变动情况：根据国家统一政策调整行政事业单

位薪酬待遇水平及公用经费支出标准。

2.项目支出 28,123.41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2,747.06万

元，增长 10.8%。主要变动情况：一是水利工程运维项目预算

资金较上年度增加，二是区财政进一步加大对治水工作开展的

支持力度，项目预算资金较上年度大幅增加。

（五）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

以全面推进河长制、水务工程和依法行政为抓手，黑臭水

体整治达到“长制久清”，壮大抢险队伍，继续加强防内涝应急

抢险工作，推动水环境治理、供水、水利、排水等水务工程建

设管理和维护。

二、绩效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结论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为 99.5分，等级为“优”。从评

价情况来看，部门全年预算执行情况良好，基本实现年初设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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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绩效目标，因财务相关制度需要完善，酌情扣减自评分值。

（二）履职效能分析

履职效能二级绩效指标“整体效能”指标分值 50分，自评

得分 50分，得分率 100%。具体得分情况：部门整体绩效目标

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20分，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效益指标完成情况

20分，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 10分，合计 50分。

（三）管理效率分析

管理效率指标值为 50分，自评得分 49.5分，得分率 99%。

从预算编制、预算执行、信息公开等七个二级指标进行评价。

扣分情况：根据区财局初步审计意见，我部门的建设项目资金

支出较大，但没有建立建设项目管理内部控制制度。下一步我

部门将按照审计意见完善相关制度。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从全年的整体支出情况来看，我部门在绩效编制及绩效运

行监控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，具体表现：一是预算编制约束

性有待增强，绩效目标及绩效指标的细化程度需进一步提高；

二是绩效运行监控有待加强，部门主管转移资金支出率有待提

高。

四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针对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，结合整体支出绩效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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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作需要，提出以下改进措施：

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。编制预算时，一是增加

预算编制约束性，严格按照批复预算执行，减少预算调剂发生

率；二是进一步细化量绩效指标化。绩效指标要具有明确的评

价标准，绩效指标值通过统计、调查、评判便于获取并有足够

佐证材料可支撑，确难以量化的，可采用可衡量的定性指标表

述。

加强绩效运行监控。对资金专项资金全面核查，重点核查

每宗项目实施进展情况、资金支付进度、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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